
 

证券代码：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23-069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受让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一、交易概述 

2022年12月7日，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12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编号

为2022-072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沈

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受让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子公司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东大”）经与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石化”）协商，山东东大

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泉州石化持有的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大泉州”）49%股权。 

泉州石化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葛友根、王岩因在股东单位任职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同意：4 票；反对：

0 票；弃权：0 票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因此该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企业名称：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工业园区（东桥镇） 

法定代表人：钱立新 

注册资本：2361692.961598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9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793758582M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开展石油产品及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装卸、储存、中转、

分运等业务；经营码头、储罐及公用型保税仓库；公用工程及基础设施服务；仓

储服务；质量检验与分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涉及前置许

可、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泉州石化资产总额为 6,562,015.14 万元，负债总额

为 4,417,373.75 万元、净资产为 2,144,641.39 万元。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泉州石化资产总额为 6,643,208.4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4,491,303.96 万元，净资产为 2,151,904.53 万元。 

3、关联关系的说明  

泉州石化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核查，泉州石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化工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祝坚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86135811Q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聚醚多元醇生产、销售；粗硫酸钾、粗磷酸盐生产、销售；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环境工程施工；化工设备安装；工业设

备技术改造服务；房屋、场地租赁服务；货运代理；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山东东大资产总额为 187,311.77 万元，负债总额

为 36,394.05 万元、净资产为 150,917.72 万元。 

截至2023年7月31日，山东东大资产总额为189,087万元，负债总额为33,575

万元，净资产为 155,512 万元。 

3、关联关系的说明  

山东东大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4、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核查，山东东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为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 49%股权，基本情况如下：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东桥镇泉惠石化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战晓彤 

注册资本：41,567 万元 

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MACG38KK21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二）股权结构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东大泉州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出资人名称 认缴资本 实缴资本 股权比例 

1 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21,199.17 0  51% 

2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20,367.83 0 49% 

 合计 41,567 0 100% 

（三）企业财务状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审计基准日，东大泉州各报表项目余额及发生额均为

0。 

（四）评估情况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东大泉州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向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所涉及的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3]第 001340 号），以 202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东大泉州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评估，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0.00 万元，评

估价值为 0.00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0.00 万元，评估价值为

0.00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0.00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0.00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拟转让中

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股权》（致同专字(2023)第 110C017323 号）、中瑞世联资

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山东

蓝星东大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所涉及的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3]第 001340 号），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泉州石化将以人民币零万元的价格转让 49%东大泉州股权给山东东大。本次关联

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情

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第一条  定义与释义 

1.6 评估基准日：指甲乙双方共同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的基准日，指 2023 年 7 月 31 日。 

第二条   转让标的 

2.1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的 49 %股权。 

2.2 甲方就其持有的标的企业股权（股份）所认缴的出资 20,367.83 万元人民

币，根据甲乙双方约定，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甲方暂未缴纳。 

第三条   标的企业 

3.2 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经拥有评估资质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评估，出具了以 202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瑞评

报字〔2023〕第 001340 号）。 

3.3 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

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股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3.4 甲乙双方在标的企业拥有上述资产及《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的基

础上达成本合同各项条款。 

3.5 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至标的企业股权交割完成期间，标的企业所产生的

损益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甲方对此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 

    第五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5.1 转让价格 

根据非公开协议转让之批准文件，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

写）零万元[即人民币（小写）¥0 万元]转让给乙方。 

5.2 计价货币 

上述转让价款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 

第六条 股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6.4 甲方应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期限内，将标的



 

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对标的企业实施管理和控制。 

第八条 未缴纳出资的责任承担 

8.1 根据前述第二条第 2.2 款，甲方就其持有的股权（股份）在标的企业所认

缴出资 0 元人民币（或其他币种），尚有 20,367.83 万元人民币未缴足，根据双方

约定，甲方不再缴纳。就此，甲方已如实披露。 

8.2 乙方受让甲方所转让股权（股份）的同时，即继受在章程规定的未来时

日缴足上述出资的义务。 

8.3 本合同约定之转让价款是在乙方承担缴足出资义务的基础上确定的股权

转让价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东大泉州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等；本次交易不会

产生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优化资产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降低管理成本，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不发生变化，预计将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正向贡献。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主要包括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中化”）、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集团”）等。因日

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销售商品、采购原

材料、接受劳务等业务。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3 年公司与上述关联

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9,771.60 万元。关联董事孙泽胜、葛友根、王岩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3 年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

生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等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增加



 

11,479.70 万元，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调整为 21,251.30 万元，关联董事葛友根、王

岩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召开了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为

8,259.17 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受让

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前，向我们提供了相关

资料，经过与公司沟通以及认真审阅资料，我们认为公司对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的

预计客观、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

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查意见； 

4、《拟转让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股权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23)

第 110C017323 号）； 

5、《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

司转让股权所涉及的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瑞评报字[2023]第 001340 号）； 

6、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